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10月19日（星期五）上午11時54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洪副院長秀柱

秘書長　林錫山

副秘書長　周萬來

秘書長：出席委員98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因程序委員會未審定本次會議議事日程，依例由議事處編製草擬，提報院會。依本屆第1會期歷次會議經朝野黨團協商處理之議事成例，同意民進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親民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分別對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提出異議，現在分別進行處理。先進行報告事項增列的部分，先處理民進黨黨團的提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本次會議議程草案報告事項擬請增列下列12案：
	序
	法案名稱
	提案人

	1
	政黨及其附屬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民進黨

	2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李應元

	3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陳亭妃

	4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國庫券及債券處理條例草案
	陳亭妃

	5
	難民法草案
	蕭美琴

	6
	國家安全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鄭麗君

	7
	立法院組織法刪除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邱議瑩

	8
	廢止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
	邱議瑩

	9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邱議瑩

	10
	立法院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邱議瑩

	11
	中資來台投資管理條例草案
	陳明文

	12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薛凌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民進黨黨團提案的內容有無異議？（有）有異議，現在進行表決。按鈴7分鐘。

（按鈴）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贊成民進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8人，贊成者45人，反對者53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5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3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繼續處理民進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共同提案。

民進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親民黨黨團針對本次會議議程草案擬請院會增列報告事項「委員潘孟安、蔡其昌等擬具之『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黃文玲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三黨黨團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現在進行表決。

贊成三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7人，贊成者44人，反對者53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4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3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高委員志鵬聲明方才之表決係按「贊成」，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現在繼續處理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提案要求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五次議事日程草案，擬請增列報告事項共四案，順序授權議事處排列，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序
	法案名稱

	1
	台聯黨團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2
	台聯黨團擬具「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廢止案

	3
	台聯黨團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4
	台聯黨團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主席：請問院會，對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進行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7人，贊成者45人，反對者52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5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2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現在繼續處理親民黨黨團之提案。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提出異議，建請報告事項增列親民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2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親民黨黨團提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親民黨黨團提案增列報告事項部分，照案通過。

接續處理國民黨黨團提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5)次院會建議增列報告事項共2案(如附件)，順序授權議事處依序排列，其餘所列議程草案均照原議事處編制草案通過，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附件：

國民黨黨團第8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建議增列報告事項：



	序   號
	法案名稱

	1
	委員吳育昇等25人擬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2
	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組織法草案」。


主席：請問院會，對國民黨黨團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進行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國民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8人，贊成者56人，反對者42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多數，本案照國民黨黨團提案通過。

本案作如下決議：國民黨黨團提案增列報告事項部分，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56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二、反對者：42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三、棄權者：0人

主席：報告事項增列部分提案已經處理完畢，現在繼續處理討論事項增列部分。先處理親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共同提案。

親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議程草案提出異議，建請增列討論事項第1案：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建請本院做成如下決議：「有關我國釣魚台列嶼主權之確保及宣示，歷來除由總統府、行政院於外交、國防、護漁等方面，不間斷進行合法作為維護外，立法院本於代表國民主權意志與維護國家主權利益之憲政最高民意機關立場，謹以此國會決議，正式向國際社會莊嚴宣示中華民國不分朝野之國會授權與國民全體之主權意志：『釣魚台列嶼附屬臺灣省，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分。此項領土主權主張，無論自地理位置、地質構造、歷史聯繫、長期繼續使用以及法理各方面理由而言，均不容置疑。中華民國政府根據其保衛國土之神聖義務，在任何情形之下絕不放棄尺寸領土之主權。』依此固有領土之主權享有、國會授權與國民意志，本決議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全體務須堅守憲政層次之法定義務，持續以廣泛、具體、明確之作為，向非法對我國進行主權歸屬爭議之相關國家嚴正宣示，釣魚台列嶼主權係屬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對此一主權立場永不動搖。」案，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親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兩黨團共同提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次會議議事日程依照兩黨團提案通過，增列討論事項第一案。

接續處理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共同提案計三案，首先處理第一案。

一、本院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台聯黨團針對本次會議議程草案擬請增列討論事項：「有鑑於退休人員已領取優渥之月退休金外，仍比照在職軍公教領取年終慰問金，每年需支應經費超過200億元。民國54年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所定「領月退休金者，遇有臨時加發薪金時，月退休金亦得按比率支給」已在民國99年刪除，繼續發放年終慰問金，適法性不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無視法律規範，仍依據民國61年公布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並以大法官會議第614號、第443號解釋「給付行政受法律規範較為寬鬆，無須法律授權」為由，主張發放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合法且應維持。人事行政總處刻意曲解大法官會議解釋，卻無視大法官解釋所一再強調「涉及公共利益重大事項仍應以法律規定」，「涉及人民之納稅負擔，且為國家之重要事項，應視其職務之性質，分別先以法律規定適當之項目與標準，始得據以編列預算支付之」及「行政措施應衡酌國家財政負擔」等解釋。發放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於法無據，於理不合，且國庫困窘，政府舉債度日，執意發放，無疑由政府帶頭製造社會對立，再度加深軍公教人員與一般勞工間的相對剝奪感，爰此，建請本院做成決議要求行政院應即停止發放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並請列為討論事項第1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黃文玲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三黨黨團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進行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三黨黨團上述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6人，贊成者45人，反對者51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5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1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接續處理民進黨黨團等三黨團提案第二案。

二、本院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台聯黨團針對本次會議議程草案擬請增列討論事項：「有鑑於最新的勞工保險費率精算報告指出，勞保基金恐於民國116年破產，日前勞委會向行政院提出「政府負最終責任」之修法條文，卻遭駁回，引爆全國勞工惶恐不安。勞保是台灣社會安全制度的重要基石，影響及於數百萬個家庭，政府有維繫其正常運作之責。且在各類社會保險規範中，皆定有政府負最後責任之條文，民國97年修正勞工保險條例也作成決議要求政府應於十年內編列預算撥補勞工保險基金的潛藏負債，但迄今並未撥補。反觀過去十年來政府編列逾3千億餘元補貼公保虧損，然撥補公保之際，也沒要求應先調高公保費率或者減少給付。涉軍公教退休福利的任何限縮，執政黨一再地抬出信賴保護原則，主張不能變動，現勞保基金出現破產危機，卻要勞工「調高費率與減少給付」、「改變投保薪資的計算」、「延長退休年齡」等方式來縮減勞工退休所得，未能公平對待，傷害勞工對政府的信賴。爰此建請本院作成決議要求：「行政院在處理勞保、軍公教保險等各類社會保險與退撫基金可能之破產危機時，不能只檢討勞工退休制度，而應通盤檢討現行各類社會保險與退休制度結構上的不公提出完整方案；並依民國97年三讀通過勞工保險條例時所做之決議，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勞保潛藏債務，最後支付責任應予入法。」並請列為討論事項第2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黃文玲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三黨黨團上述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進行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三黨黨團提議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在場委員98人，贊成者45人，反對者53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5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3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接續處理民進黨黨團等三黨團提案第三案。

三、本院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台聯黨團針對本次會議議程草案擬請增列討論事項「本院民進黨黨團鑑於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五條訂有「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予以調整時，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然行政院於今年9月26日否決由勞、資、學者專家及政府部會代表共同審議通過自10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薪資調整為19,047元之決議，創下20多年來首例，嚴重破壞基本工資審議機制，違法濫權，開民主協商之倒車。基本工資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是底層勞工的收入，委員會審議基本工資時，需考量國家經濟發展狀況、消費者物價指數、國民所得與家庭收支、各業勞工工資等研究後擬訂，屬於落後指標。本次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每月基本薪資微調1.42%，對照100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2.04%及101年8月創下四年來最高的漲幅，落後的薪資卻無法跟著物價調整，基層勞工已難維持基本生活的購買力。政府理應照顧勞工，尤其是底層邊際勞工，爰此擬請本院做成決議要求「行政院應即依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決議公告自10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由18,780元調整成19,047元。」，並列為討論事項第3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黃文玲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三黨黨團上述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三黨黨團提議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在場委員95人，贊成者44人，反對者51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4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1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報告院會，方才表決的案子，協商沒有通過，現在民進黨黨團提議重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提請本案重付表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主席：現在進行重付表決。

贊成三黨黨團提議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4人，贊成者44人，反對者49人，棄權者1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4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49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1人

林國正

主席：薛委員凌聲明方才表決係按「贊成」，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接續處理親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共同提案共兩案。現在先處理第一案。

一、本院親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台聯黨團，針對第8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議程草案提出異議，建請增列討論事項第2案：親民黨黨團提案建請本院做成如下決議：「鑑於我國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等，除不同社會保險及其退休年金制度給付標準存在高度不公外，其財務亦均將於數年至十數年內失衡甚至破產。然對此攸關國家財政、民生穩定、社會正義之重大國安危機，歷來總統府及行政院皆疏於應對，遲無總體興革，任其積重難返以至沉痾難起。『完全執政、完全負責』既是掌握八年立法、行政主導權之執政者，主動對國民全體之莊嚴承諾，本院基於憲政義務，自應促其盡忠竭智實踐承諾、力挽狂瀾。爰此，本於民主憲政權責相符精神，更為確保國家財政及國民生存之穩定、公平與永續，本院決議如下：一、我國全部社會保險應進行全面改革，並由中央政府負最終財務支付責任。其中，關於中央政府負最終財務支付責任之法律修正案，請行政院於二個月內送至本院併案審議，並於103年度起，逐年編列預算以補實確定給付之潛在財務虧損；二、要求行政院於一年內就法規體系、財政稅制、人口結構、財務精算、保險整合、預算籌編及組織改造等各層面通盤考量，在改革財政稅制以提高中央政府預算撥補能力之前提下，提出足敷一體衡平調整各社會保險費率、給付替代率、基金運用收益及政府預算撥補之全盤改革規劃；三、請行政院院長於立法院法定會期之期初及期末，一年期限內，共計四次，向本院院會提出改革研議之進度報告並備質詢，其首次報告，請行政院長具體提出總體改革綱領及架構，俾供本院落實監督及修正，以確保後續改革設計符應『國家財稅公平穩定』及『社會保險衡平永續』之目標。」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許忠信

主席：請問院會，對三黨黨團之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三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7人，贊成者45人，反對者52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5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2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接續處理親民黨黨團等三黨團提案之第二案。

二、本院親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台聯黨團，針對第8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議程草案提出異議，建請增列討論事項第3案：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建請本院做成如下決議：「有鑑於二代健保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過程橫遭執政黨黨政運作嚴重干預，最終三讀條文有關計收補充保費之制度設計，明顯牴觸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專業審查之以家戶所得核收保費朝野共識，導致後續行政始終難以完善配套，除施行日期一再延宕，舉國更對此制度咸感惶惑不安，高度質疑。尤其，經衛生署試算，二代健保之財務平衡將於104年即可能開始發生年度收支短絀，並於106年即可能產生收支累計短絀達486億，亦即二代健保將於施行後兩年內財務失衡、五年內破產，如此制度實無可取可行之處，一旦施行，舉國皆輸。本院為匡正當初橫遭黨政運作所錯誤決定之補充保費制度設計，並求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永續健全發展，爰決議要求行政院暫緩實施補充保費之計收，並於今年底前向本院提出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版本。」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許忠信

主席：請問院會，對三黨黨團之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三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廖委員國棟聲明方才所有表決案均與國民黨立場一致，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7人，贊成者44人，反對者53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4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3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李委員昆澤聲明方才表決係按「贊成」，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接續處理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民進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共同提案共二案，首先處理第一案。

一、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五次會議議程草案，擬請增列討論事項：「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鑒於政府宣示將加速鬆綁中國資金來台投資，目前正辦理第四波中資來台準備作業，預料新一波之開放將對國內各項產業造成相當程度之衝擊。尤其在七成中資都有中國黨政軍背景之情況下，台灣未來若再鬆綁房地產、第一類電信、承攬業與高科技等產業，不但將造成台灣關鍵技術流失，更將打擊台灣國家經濟自主與安全，影響國家及人民利益甚鉅。再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三項：『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基此，經濟部所預擬之草案自應受到全民及國會監督，爰建請本院做成如下決議：「要求經濟部應依法於一個月內將第四波中資來台開放項目草案內容送交本院內政及經濟聯席委員會。」並列為討論事項第1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請問各位，對三黨黨團之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三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8人，贊成者45人，反對者53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費委員鴻泰聲明方才表決係按「反對」，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5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3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接續處理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民進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共同提案第二案。

二、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議程草案，擬請增列討論事項：「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鑑於近日經勞保局精算後勞保基金潛藏債務約6.8兆，且將於106年邁向倒閉，目前所得替代率一點五五%，即使以所得替代率一點三%，起始費率以六點五%計算，第三年起，每兩年費率微調零點五%，直到費率升至十一%為止；一樣會在民國一百一十六年倒閉，現行勞保費率八點五%的情況下，我國勞保每年約一千七百億的保費收入，早已不足以支付每年老年給付、生育給付等將近一千九百億的勞保給付，勞保基金涉及九百八十萬勞工的權益與基於「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爰建請本院做成如下決議：「要求勞保基金倒閉因涉及勞工退休等問題，攸關九百八十萬勞工的權益。基於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必須由政府編列預算負起最終支付責任。」，並列為討論事項第2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許忠信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三黨黨團之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三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9人，贊成者45人，反對者54人，棄權者0人，本案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5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李昆澤　　陳節如　　田秋堇

二、反對者：54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羅淑蕾　　林德福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0人

主席：接續處理國民黨黨團提案共二案，首先處理第一案。
一、本院國民黨黨團鑒於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國民餘命提高，勞保基金未來恐將瀕臨倒閉，引起社會恐慌，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儘速檢討修正「勞工保險條例」，修法並應兼顧世代公平正義及基金永續發展，積極建構健全之勞保制度；如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以照顧廣大勞工退休生活。建議列為討論事項第1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請問院會，對國民黨黨團之提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作以下決議：「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照國民黨黨團提案通過，並列為討論事項第二案。」

接續處理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二案。

二、針對退休（職、伍）軍公教人員發給年終慰問金，乃早期公務人員待遇及退休金均偏低下，政府為疏緩國家財政壓力，鼓勵公務人員領取月退俸，以安定退休軍公教生活。惟目前國際經濟情勢衰退，考量國家財政困難，同時顧及社會觀感，現行退休（職、伍）軍公教人員發給年終慰問金制度應予檢討以共體時艱。建議列為討論事項第2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請問院會，對國民黨黨團之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國民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9人，贊成者57人，反對者42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本次會議議事日程增列討論事項照國民黨黨團提議通過，並列為討論事項第三案。

李委員昆澤聲明方才表決係按「反對」，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57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黃昭順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羅淑蕾　　林德福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李昆澤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二、反對者：42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黃偉哲　　何欣純　　李俊俋　　蔡其昌　　柯建銘　　潘孟安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吳秉叡　　高志鵬　　趙天麟　　鄭麗君　　楊玉欣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陳亭妃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蕭美琴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陳節如　　田秋堇　　

三、棄權者：0人

主席：繼續處理國民黨黨團提議，討論事項結束後，立即進行施政總質詢。

本院國民黨黨團提議在討論提案結束後，立即進行行政院施政總質詢。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鴻池

主席：請問院會，對國民黨黨團之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葉委員宜津（在席位上）：這個是議事規則，哪有在表決議事規則的？

主席：可以表決的，現在是安排議事日程，現在的議事日程都是不確定的，所以要確定議事日程。現在進行表決。贊成國民黨黨團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59人，贊成者52人，反對者2人，棄權者5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本案作如下宣告：「討論事項結束後，立即進行施政總質詢。」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52人

賴士葆　　吳育昇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羅淑蕾　　林德福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徐耀昌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二、反對者：2人

許忠信　　許添財

三、棄權者：5人

林世嘉　　柯建銘　　魏明谷　　邱議瑩　　李應元

主席：現在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第8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錄。（全文見本期議事錄）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第2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第2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報告院會，上午會議進行到此，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進行報告事項第二案以下及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結束後繼續進行施政總質詢，屆時再請行政院陳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列席備詢。

現在休息。

休息（12時54分）



